
大事。

我省县乡财政收入从总体上看还满足不了

县乡财政支出的 30% ，由于县 乡财政十分困

难，财政的调控能力很弱。截至 1994 年底，全省

80%的县（市）财政有赤字，全省半数以上的县

（市）拖欠职工工资。所以，实现县乡财政的自给

或提高自给水平是实现全省财政收支平衡的关

键。县乡财政具有了相应的财力，就可以拿出更

多的资金支持效益型农牧业的发展，能够贯彻

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，促进农村牧区经济的发

展，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水平，同时还能不断巩固

和增加财政收入。如果县乡财政的自给水平提

高了，省级财政就具有更强有力的调控手段，在

全省社会发展和经济管理方面发挥应有的作

用。

提高县乡财政的自给水平，首先要有个好

的体制。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，州、地（市）

对县和县对乡必须要有个相对“宽松”的管理体

制。在收入方面，将能放在县乡的税收或其他收

入尽可能地划归县乡，以调动县乡组织收入的

积极性。在起步阶段，对特困县的补助和政策优

惠不能减少或取消。同时，对于国家重大的政策

性支出项目的出台，应根据不同的承受能力给

予相应照顾。 其次，积极支持县乡搞好财源建

设。要帮助县乡在分税制体制下寻找发展县乡

经济与增加县乡财政收入的统一点。发挥当地

的资源优势，实事求是地给予资金上的扶持。比

如，青海有 80% 左右的县乡是以畜牧业生 产为

主，有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自

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，由于地理位置、交通条件

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，乡镇企业规模小、技

术水平低、发展缓慢，因此，从实际出发，大力发

展乡镇企业，逐步跳出单纯畜牧业这个圈子 ，这

是对牧业县经济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。支持县

乡财源建设，在资金使用上，既要适度加大农牧

业投入，又要兼顾乡镇企业的发展，因地制宣，

依托资源优势，集中资金，发展各具特色的财源

项目；在财政收入的征收管理上，既要认真贯彻

落实党在农村牧区的各项政策，又要避免管理

过严、卡的过死，以免影响农牧业和乡镇企业的

全面发展，以及后续财源的建设步伐。第三，要

激励一部分县首先实现自给并尽快富起来。实

践证明，大家捆在一起，不分条件好坏、效益高

低，平均使用财力，结果是谁也难以发展起来。

所以，必须破除平均主义观念，处理好先富和共

同富裕之间的关系，让改革开放观念强、发展经

济的思路清晰、条件最好、投资见效最快最好的

县乡，率先起飞，从而带动其他县乡发展，逐步

实现共同富裕。只要县乡财政的自给水平能很

快提高，全省财政的振兴就大有希望。

财政厅局长谈
“振兴国家财政”

盘活资产  提高效益

郑 琦海 南 省财致 税务厅 副厅 长

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振兴财政问

题，这说明当前我国的财政状况已相当严峻，从

海南的情况看，保证“吃饭”都有困难，财政其它

职能的发挥也受到很大的限制。研究如何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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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的困难，如何提高财政收入占 G D P 的比重

问题，我个 人认为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财

源的支柱和税源的基础——企业，特别是国有

企业。要通过改革提高经济效益，盘活国有资

产，最终实现财政收入的增长。

当前，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一个经营效益低

下，市场竞争力弱的问题。 海南自 1988 年建省

到 1994 年，由财政安排的国有企业弥补亏损退

库资金达 41339 万元，现在国有企业亏损面达

67% ，去年企业所得税收入比 1994 年又下降了

36.4 % ，全省国有企业平均资金利润率仅为

3% 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国有企业由于运营管理体

制方面的原因，使得许多国有企业在海南逐步

形成的各种所有制成份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

中，步履艰难，主要表现在：国有资产多头管理，

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任都不清楚，政企不分，企

业法人财产权难以落实，企业独立的法人地位

不能真正确立，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没有建立

起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，国有资产全民所有，人

人无责。这说明了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问题随着

市场化进程的加快，其自身体制的弊端越来越

突出，解决企业效益问题非由此入手不可，非对

资产运营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不可，非盘活资产

不可。

海南省从 1993 年就开始研究通过立法的

办法来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，酝酿起草《海

南经济特区企业国有资产条例》，并从海南省企

业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出发，立足于建立国有

资产的有效运营机制，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体制，同时为政府机构改革、职能转换提供

法律依据。经过两年多的反复研究讨论修改，

《条例》于 1995 年 5 月由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

过并颁布实施。这个《条例》比较完整地反映了

我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客观要求，改革

思路也有新的突破。

第一，建立国有资产委托运营制。这是在不

改变国有资产所有权性质的条件下，把企业国

有资产运营推向市场，实现资产运营市场化。委

托运营的核心就是要把运营国有资产的责任同

运营者的利益紧紧地拴在一起，让运营国有资

产的人能够“真正心疼”国有资产。

第二，采用市场竞争的方式确定“中间层”，

比 较 彻底地解决 了政企分开的问题。我省不成

立“中间层”经营管理机构，如投资管理公司 、资

产经营公司、控股公司等等，而是采用竞争的方

式把企业国有资产委托给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

有相当实力、经营管理有方、信誉良好的各类企

业，让这些企业受托运营国有资产，使受托方成

为“中间层”，使政企分开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得

到保证。这种做法也有利于摆脱封闭圈 子，使企

业国有资产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“择明主而投

之”。现在海南省已经有这么一个企业家群体，

谁是能干的，谁是不能干的，通过市场来检验，

大家基本上都看得见。就是要发挥能人作用，这

比新成立“中间层”经营机构更符合市场经济规

律。

第三，运 用 法律手段 和利益机 制 管理 国 有

资产，既体现 了市场经济的法制约束，又能调动

资产运营者的积极性。我省对国有资产管理、运

营、经营各方的法律责任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，

使各方的行为规范于法律之中。委托运营结成

的关系受法律保护，出现问题依法处理。

第四 ，运用 资本在运动中增值，资源在流动

中合理配 置的原理盘活国有资产。国有资产的

运营管理必须做到使作为资本的企 业国有资产

能够加速地运动，使作为资源的企业国有资产

能顺畅流动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实行委托

运营就是要使作为资本的企业国有资产在效益

最大化的原则下加速运动，使国有资产得以增

值。除对少数国有基础性产业企业实行授权经

营和对有条件的企业实行委托经营外，对大量

的小企业能卖出去的就卖出去，暂时卖不出去

的就出租。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，投向基础设

施建设，或办大的企业，调整产业结构，增强经

济实力。同时也让出部分领域给民间来经营，促

进经济的发展与增长，从而实现财政收入的增

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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